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 



 

 

一、项目名称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二、受理主体 

各县（市、区、功能区）主管部门 

三、受理条件 

（一）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文件； 

（二）消防设计文件内容齐全、完整，编制符合《建设

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具有《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

特殊建设工程，提交的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内容齐全、完

整）； 

（三）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四、申请材料（均需一份，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需提交原件） 

（一）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二）消防设计文件； 

（三）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四）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五）特殊建设工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

还应当同时提交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 



 

1、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必须采用国

际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2、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

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前款所称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应当包括特殊消防设

计文件，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的中文文本，以及有关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资料。 

备注 1：表格下载地址：因全部下放，各县（市、区、

功能区）具体提供。 

五、办理流程 

 

 

 

 

 

 

 

 

 

 

 

 

 



 

六、办理时限 

1 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电话 

因全部下放，各县（市、区、功能区）具体提供电话。 

九、服务指南二维码 

因全部下放，各县（市、区、功能区）具体提供服务二

维码。 

十、申请材料模板 

 

附件：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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